
天津市南开区政务服务办印章刻制企业
服务承诺书（试行）

印章刻制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特种行业许可证编号:
公司对公账户信息(包括账户号、开户行)：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按照天津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部署要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向新开办企业免费发放印章，以进一步降低企业开办成本，优化营商环境。
我单位作为印章刻制企业，自愿参与区政务服务办新开办企业印章刻制服务合作项目，并承诺接受和承担以下条件和责任。
一、服务条件
（一）服从区政务服务办的工作安排。为新开办企业提供免费印章刻制的服务时限，应符合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整体要求，即从接到印章刻制系统推送信息后0.5个工作日之内送达区政务服务中心（含天开园服务中心）并按程序进行交接，或向新开办企业指定地址寄出。
（二）印章规格应符合公安机关的相关规定。
二、刻章费用说明
（一）印章一套三枚（包括胶皮材质公章、财务专用章和发票专用章各一枚）及电子公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印章的刻章费用合计为人民币110元（其中实体印章60元，电子印章50元）（大写：人民币壹佰壹拾元整）。
（二）由区政务服务办负责支付费用。
三、违规情况处理
印章刻制企业应按照公安机关相关规定以及本意向书要求开展新开办企业印章免费刻制工作，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
（一）未能在四小时内及时送达并完成备案的；
（二）刻制的印章以次充好或出现质量问题的；
（三）私自向企业索要印章刻制相关服务费用的；
（四）私自泄露企业信息的；
（五）私自将协议义务部分或全部转委托第三方的；
（六）在印章刻制服务过程中受到用户投诉的；
（七）在印章任意位置出现与所刻制印章无关信息的；
（八）与其他企业存在关联关系（如法定代表人、股东相同）；
（九）不得以是否制作法定代表人人名章、公司合同章的方式骚扰客户；
（十）其他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规定的行为。
区政务服务办将暂停该企业印章刻制资格三个月，三个月后由刻章企业做出书面整改报告，视情况决定是否恢复印章刻制资格。
四、服务期限
按照天津市南开区政务服务办规定的服务年限要求执行。
五、如有违反上述承诺及责任，本单位愿意无条件退出南开区企业印章刻制服务项目并承担相应责任。



印章刻制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联系电话：

                                          
                                 2025年12月   日
— 1 —

